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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依衛生單位所提供之事發可能原因，檢視整體校園食品衛生

環境進行改善，並持續督導加強校園食品衛生管理。 

2. 持續關心師生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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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通報紀錄表」 

諮康中心 24小時內通知

衛生主管機關 

(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

04-22220655) 

通報一級主管 
（非上班時間通知諮康中

心） 

配合檢體採樣，了解訂

購同一廠商之其他學校

情形 

學校內部作業 

判斷是否為

廠商責任 
是 

否 

各單位權責分工： 

1.諮康中心： 

(1)配合衛生單位提供留樣之查驗、

採檢工作。 

(2)提供近日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情

形紀錄及掌握事後督導情形。 

(3)配合主管機關提出審查及改善

方式。 

(4)更新校安通報。 

2.總務處： 

(1)配合台中市政府食安處進度調

查並通知承攬商相關處理作業。 

(2)督導承攬商進行環境消毒。 

3.生輔組： 

(1)協助就醫學生申請相關保險。 

(2)彙整事件報告呈報膳食委員會 

4.秘書處：統一對外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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